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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验收监测依据及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中芯绍兴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园 

建设单位名称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划√） 

建设地点 东至中芯一期地块，南至漫池江，西至银城路，北至临江路 

主要产品名称 房地产项目 

设计能力 
项目用地面积 98947 平方米，总建筑占地面积 62091.54 平方米，地上建筑

面积 223419.98 平方米。项目将建设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厂房 2、EPI 厂房、动力

厂房 2、生产制造监控用房和机房、化学品库 2、甲类库 2、大宗气站 2等。 

实际能力 

项目用地面积 124561.15 平方米，总建筑占地面积 61726.94平方米，地上建

筑面积 223416.4 平方米。项目将建设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厂房 2、EPI 厂房、动力

厂房 2、生产制造监控用房和机房、化学品库 2、甲类库 2、大宗气站 2等。 

*项目环评时间 2022 年 6 月 开工日期 2021 年 7 月 23 日 

建设完成时间 2023 年 3 月 28 日 现场监测时间 2022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 

环境影响登记 
备案部门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68126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2300万元 比例 13.26% 
实际总投资 168000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22000万元 比例 13.1% 

验收监测依据 

1、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2、国务院令第 68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的决定》； 
3、生态环境部 2018 年第 9号公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

响类》。 
4、浙江省人民政府令（2021）第 388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5、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中芯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信息表》，2021 年 3 月 11 日；  
6、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资料。 
7、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中广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竣工验收监测的检测报告； 
*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不涉及环境敏

感区的房屋（厂房）建筑工程项目不需要环评，产业园生产项目的环评为《中芯

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中芯绍兴二期晶圆制造项目（第一阶段）环

境影响报告表》对新建生产厂房等配套公辅设施的建设内容除建筑面积和施工期

污染控制要求外，未涉及具体内容。 



 2 

验收监测标准 

标号、级别 

1、 废水 

项目废水排放水质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排

放标准，氨氮执行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887-2013《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

间接排放限值》中“其它企业”的规定 35mg/L；具体标准详见下表 1-1。 
表 1-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单位：mg/L（pH 值除外） 
污染物 pH 值 CODcr BOD5 NH3-N SS 

GB8978-1996 三级标准 6-9 ≤500 ≤300 ≤35 ≤400 

目前本项目工程尚未营运，未产生废水。 

2、 废气   

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停车库汽车尾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详见表 1-2。 

表 1-2《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限值

（mg/m3） 排气筒高度 m 二级 

颗粒物 120 15 3.5 1.0 
二氧化硫 550 15 2.6 0.4 
氮氧化物 240 15 0.77 0.12 
非甲烷总烃 120 15 10 4.0 

 

3、噪声 

本项目建成后四周场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限值，具体标准见表 1-1。 

表 1-1《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3 类 65 55 

4、固废处置 

固体废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浙江省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要求处置，各类固废妥善处置，不得形成二次污染。 

生活垃圾处置参照执行建城［2000］120 号《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

技术政策》，还应符合《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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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主要建设内容、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 

工程建设内容： 

2.1 项目由来及主要建设内容 

中芯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将新建生产厂房等配套公辅设施，购置生产线设

备，形成 8英寸线宽 180nm-65nm 集成电路芯片 70K/月。该项目目前为房屋建筑工程的环保验

收。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芯绍兴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园项目用地范围东至中

芯一期地块，南至漫池江，西至银城路，北至临江路。项目用地面积 124561.15 平方米，总建

筑占地面积 61726.94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223416.4 平方米。项目将建设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厂

房 2、EPI 厂房、动力厂房 2、生产制造监控用房和机房、化学品库 2、甲类库 2、大宗气站 2

等等。 

中芯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委托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2 年 6 月编制了《中芯越州集成电路制造

（绍兴）有限公司中芯绍兴二期晶圆制造项目（第一阶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本项

目环境影响做了评估；2022 年 7 月 13 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中芯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

兴）有限公司中芯绍兴二期晶圆制造项目（第一阶段）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意见》对本项目

进行批复。本次验收不涉及生产内容，晶圆制造项目由建设单位另行验收。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国家及浙江省有关规定，绍兴中芯集成电

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中广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工作。浙江中广

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收集有关资料和现场踏勘、调查的基础上，编制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对该公司建设项目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和环保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

了检查，并对该建设项目污染源进行采样检测，绍兴嘉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编写了

本竣工环境验收监测报告表。 

2.2 本次验收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如下表： 

表 2-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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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构筑物一览表： 
表 2-2 建构筑物一览表 

序号 
建筑

编号 
建筑名称 层数 

规划高度

（m） 
占地面积

（m2） 
地上建筑面

积（m2） 
备注 

1 F2 芯片生产厂房 2 3 31.95 40112.13 125064.83 新建 

2 EPI EPI 厂房 3 33.85 5353.02 17113.39 新建 

3 C2 动力厂房 2 4/-1 42.45 6241.66 30859.65 新建 

4 E3 生产制造监控用房和机房 7 38.05 5225.80 36015.56 新建 

5 W4 化学品库 2 5 25.30 2144.37 11127.95 新建 

6 W5 甲类库 2 1 9.15 1498.50 1527.62 新建 

7 G4 门卫 4 1 4.20 21.76 30.15 新建 

8 G5 门卫 5 1 4.20 15.64 22.86 新建 

9 GY2 大宗气站 2      

9.1 B2 空压站 2 1 13.65 544.00 791.58 新建 

9.2 B3 控制室 2 11.15 130.00 260.00 新建 

9.3 B4 废料间 1 4.65 14.00 14.00 新建 

10 L4 连廊 4 2 24.75 61.77 124.68 新建 

11 L5 连廊 5 2 24.75 85.44 169.92 新建 

12 L6 连廊 6 1 25.05 49.20 49.20 新建 

13 L7 连廊 7 1 25.05 50.4 50.40 新建 

14 L8 连廊 8 1 22.15 46.92 46.92 新建 

15 L9 连廊 9 2 25.05 46.57 61.93 新建 

16 ZP2 总排口仪表站房 2 1 5.30 85.76 85.76 新建 

17  合计   61726.94 223416.40  
 

编

号 
项目 单位 预测数量 实测数量 备注 

1 用地面积 m2 98947 124561.15  

2 总建筑占地面积 m2 62091.54 61726.94  

3 地上建筑面积 m2 223419.98 223416.40  

4 地下建筑面积 m2 6182.07 5671.15  

5 绿地率 % 11.84 11.51 规划要求≥10% 

6 建筑密度 % 62.75 49.56 规划要求≤65% 

7 容积率 m2 2.26 1.79 规划要求 1.00-2.60 

8 机动车停车位 个 429 326  

9 非机动车停车位 个 181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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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气、厂界噪声

监测点位） 

3.1 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粪便污水经标准化粪池处理，至综合污水处理池

处理，最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至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处理。 

3.2 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汽车尾气，由于企业未营运，故不做废气监测分析评价。 

3.3噪声 

项目统一设定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并做好汽车库出入口、各类风机、配电房、

水泵房等产噪设备的隔声隔噪治理工作。（噪声采样点位见图 6-1） 

3.4 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并委托绍兴

市钦宏保洁有限公司统一清运。 

3.5 生态影响 

项目已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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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4.1 监测分析方法和仪器设备 

各项监测因子监测分析方法名称、方法编号或方法来源及使用仪器详见表 4-1。 

表 5-1  分析方法和仪器设备一览表 

4.2 监测执行依据及标准 

监测前调查、验收监测方案和报告编制严格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指南污染影响类》执行。 

    1、厂界四周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

考核并持有上岗证书。 

3、实验室落实质量控制措施，保证验收监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4、测量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 

4.3人员资质 

本项目采样监测和实验室内的分析人员均为浙江中广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持

证在岗工作人员。 

4.4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器进行校准，测量前后仪器的灵敏度相差不大于

0.5dB，若大于 0.5 dB 测试数据无效。 
 
 
 
 
 
 
 
 
 

 

类别 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依据 仪器设备 

噪声 噪声 声级计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7 

表五 验收监测内容 

5.1噪声 

表 5-1  噪声监测方案一览表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采样频次 

场界（东、南、西、北） 昼夜间场界噪声 2 次/天，监测 2 天 

 

5.2 监测点位图 

 
 

图 5-1 噪声采样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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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及验收监测结果 

6.1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监测期间，满足建成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6.2噪声检测数据 
表 6-1 噪声监测结果（单位：dB） 

测点名称 检测时段 主要声源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Leq） 限值 

1#项目地东侧 

2022.11.30 

10:17 （昼间） 
生产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 

56.6 65 

22:00 （夜间） 51.8 55 

2#项目地南侧 
10:30 （昼间） 

环境噪声 
54.2 65 

22:12 （夜间） 50.8 55 

3#项目地西侧 
10:41 （昼间） 

环境噪声 
54.6 65 

22:24 （夜间） 50.5 55 

4#项目地北侧 
10:53 （昼间） 

交通噪声 
57.1 65 

22:35 （夜间） 51.1 55 

1#项目地东侧 

2022.12.01 

10:05 （昼间） 
生产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 

56.3 65 

22:02（夜间） 51.3 55 

2#项目地南侧 
10:14 （昼间） 

环境噪声 
53.7 65 

22:13 （夜间） 50.3 55 

3#项目地西侧 
10:25 （昼间） 

环境噪声 
54.2 65 

22:22 （夜间） 50.8 55 

4#项目地北侧 
10:34 （昼间） 

交通噪声 
57.5 65 

22:35 （夜间） 52.0 55 

 

由上表可知，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厂界四周监测周期的昼间噪声监测值为 54.2dB（A）

~57.1dB（A）和 53.7dB（A）~57.5dB（A），夜间噪声监测值为 50.5dB（A）～51.8dB（A）

和 50.3dB（A）～52.0dB（A），厂界四周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 3 类区标准和要求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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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序号 主要环保要求 落实情况 

1 生活废水采取预处理措施后通过污水管道

排放至市政管网。 

基本落实。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

污水，粪便污水经标准化粪池处理到综合

污水处理池处理，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最终至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处理。 
目前本项目尚未营运，未产生废水，

因此废水不做监测。 

2 
项目地设置机械环保设施排烟、机械

通风系统措施后通过排烟井排放至房屋屋

顶排放。 

已落实。项目已采取设置机械环保设

施排烟、机械通风系统措施后通过排烟井

排放至房屋屋顶排放。 
目前本项目尚未营运，还未产生废气，

因此本次验收废气未做监测。 

3 
应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隔声、降噪、防

振治理，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基本落实。项目统一设定空调外机的

安装位置，并做好汽车库出入口、各类风

机、配电房、水泵房等产噪设备的隔声隔

噪治理工作。监测期间，项目暂未开工，

项目厂界四周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和要求即昼间≤65dB（A），夜间≤55dB
（A）。 

4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已落实。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

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

并委托绍兴市钦宏保洁有限公司统一清

运。 

5 项目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已落实。项目已加大绿化投入，增加

人工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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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1、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粪便污水经标准化粪池处理，至综合污水处理池

处理，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至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处理。目前本项目尚未营

运，未产生废水，因此废水不做监测。 

 2、废气 

项目已采取设置机械环保设施排烟、机械通风系统措施后通过排烟井排放至房屋屋顶排放。 

目前本项目尚未营运，还未产生废气，因此本次验收废气未做监测。 

3、噪声 

项目统一设定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并做好汽车库出入口、各类风机、配电房、

水泵房等产噪设备的隔声隔噪治理工作。监测期间，项目暂未开工，项目厂界四周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和要求即昼间≤65dB

（A），夜间≤55dB（A）。 

4、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并委托绍兴

市钦宏保洁有限公司统一清运。 

5、生态影响 

项目已加大绿化投入，增加人工植被。 

6、结论 

根据项目验收监测和现场调查结果，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中芯绍

兴电子信息配套产业园基本做到收集、妥善处置；备案登记表意见基本得到了落实。

本项目基本符合“三同时”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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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加强建筑物与道路周边的绿化，尽量多种抗污染性能强的常绿乔木和灌草木。 

2、落实垃圾袋装分类收集工作，可按厨余垃圾，可综合利用垃圾、可综合利用

垃圾、可焚烧垃圾、有毒有害垃圾等分类。保持小区环境整洁。 

3、项目管理机构中设置环保管理部门负责整个小区的环境管理和监管工作，加

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员工和区内员工的环保意识。 

 


